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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的召开

1、召开时间：2015年12月24日14:30

2、召开地点：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府西路222号华菱园主楼12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

4、主持人：公司董事肖骥先生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5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138,879,946股，占公司总股份

3,015,650,025股的70.926%。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7人，代表股份2,116,933,663股，占公司总股份的70.19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44人，代表股份21,946,283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728%。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议案的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表决了以下议案：

1.《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公司申请非公开发行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根据《公司法》、《证券

法》以及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经过认真自查、逐项论证，公司认为自身符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

条件。

表决结果：同意2,124,019,3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05％；反对13,901,541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50％；弃权959,0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5％，通过了该议案。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同意13,519,363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7.637％；反对13,901,5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8.984％；弃权959,04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379％。

2.《关于调整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了《关于2015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结合近期国内

证券市场的变化情况，为确保本次非公开发行的顺利进行，并满足募集资金需求，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对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中的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发行数量、募集资金用途以及本次发行决议

的有效期进行调整。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由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进行逐项审议，关联股东华菱集团已回避表决。具体

表决结果如下：

（1）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表决结果：同意317,458,4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528％；反对14,233,442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283％；弃权627,14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89％；回避表决1,806,560,

875股，表决通过。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同意13,519,363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7.637％；反对14,233,44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0.153％；弃权627,14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10％。

（2）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本次非公开发行全部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在中国证监会核准之日起6个月内选择适

当时机向包括控股股东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菱集团” ）在内的不超过 10�名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

表决结果：表决结果：同意317,458,4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528％；反对14,233,44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283％；弃权627,14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89％；回避表决

1,806,560,875股，表决通过。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同意13,519,363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7.637％；反对14,233,44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0.153％；弃权627,14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10％。

（3）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包括公司控股股东华菱集团在内的不超过十名特定对象， 特定对象须为

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信托投资公司（以其

自有资金认购）、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合格投资者；证券投资基

金管理公司以其管理的2只以上基金认购的，视为一个发行对象，信托投资公司作为发行对象的，只能以自有

资金认购。发行对象将在公司就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后，按照《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

细则》的规定由公司董事会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

况，遵照价格优先原则确定。

所有发行对象均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控股股东华菱集团承诺以现金方式且与其他

认购对象相同的价格认购，认购数量为不低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总数的 10%。

表决结果：表决结果：同意317,458,4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528％；反对14,233,44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283％；弃权627,14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89％；回避表决

1,806,560,875股，表决通过。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同意13,519,363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7.637％；反对14,233,44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0.153％；弃权627,14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10％。

（4）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本次发行价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2015年12月9日。

本次发行价格将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即不低于2.79元/股。定价基

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

易总量。具体发行价格将在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由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有关规

定以询价方式确定。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

次发行底价亦将作相应调整，调整方式如下：

a)派发现金股利：P1=P0-D

b)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1=� P0/(1+N)

c)派发现金同时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1=(� P0-D)/(1+N)

其中，P0为调整前发行底价，D为每股派发现金股利，N为每股送红股或转增股本数， 调整后发行底价为

P1。

华菱集团作为已确定的发行对象不参与竞价过程，但承诺接受市场询价结果，认购价格与其他发行对象

的认购价格相同。

表决结果：同意314,200,1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4.5477％；反对17,521,742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2726％；弃权597,14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797％；回避表决1,806,

560,875股，表决通过。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同意10,261,063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6.156％；反对17,521,74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1.740％；弃权597,14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04％。

（5）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合计不超过1,505,376,344股，其中控股股东华菱集团拟以现金认购不低于本次发

行股票总数的10%。在前述范围内，具体发行数量将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与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协商确定。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等除权、除

息事项，发行数量将根据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与除权除息后的发行底价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314,258,4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4.565％；反对17,433,442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246％；弃权627,14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89％；回避表决1,806,560,

875股，表决通过。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同意10,319,363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6.361％；反对17,433,44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1.429％；弃权627,14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10％。

（6）本次发行股票的拟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股票的拟上市地点为深圳证券交易所。

表决结果：同意317,458,4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528％；反对14,233,442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283％；弃权627,14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89％；回避表决1,806,560,

875股，表决通过。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同意13,519,363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7.637％；反对14,233,44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0.153％；弃权627,14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10％。

（7）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华菱集团认购的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期为三十六个月， 其他特定对象认购的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期为

十二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表决结果：同意317,458,4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528％；反对14,233,442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283％；弃权627,14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89％；回避表决1,806,560,

875股，表决通过。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同意13,519,363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7.637％；反对14,233,44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0.153％；弃权627,14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10％。

（8）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为兼顾公司新老股东的利益，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新老股东共同享有。

表决结果：同意317,458,4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528％；反对14,233,442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283％；弃权627,14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89％；回避表决1,806,560,

875股，表决通过。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同意13,519,363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7.637％；反对14,233,44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0.153％；弃权627,14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10％。

（9）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42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以下项目：

序号 业务类别 项目名称

预计总投资额

（万元）

募集资金拟

投入额（万元）

1

“互联网

+

” “互联网

+

钢铁”产业链转型升级项目

155,000.00 113,500.00

2

节能环保

收购湖南华菱节能发电有限公司

100%

股权

115,859.09 115,859.09

3

湘钢

1*135MW

超高压高温煤气高效利用发

电项目

47,099.00 30,000.00

4

华菱节能

1*135MW

超高压高温煤气高效利

用发电项目

?

47,467.00 18,986.80

5

特种用钢

5m

宽厚板品种升级技术改造项目

8,910.00 8,910.00

6

优质特种合金钢线棒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43,959.00 16,400.00

7

偿还银行借款

116,344.11 116,344.11

合计

534,638.20 420,000.00

若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低于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公司将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按照项目的轻

重缓急等情况，调整并最终决定募集资金投入的优先顺序及各项目拟投入的募集资金额等使用安排，募集资

金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筹方式解决。

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募集资金到位之

后，公司将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以募集资金置换先行投入的自筹资金及作为项目的后续投入。

表决结果：同意317,458,4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528％；反对14,233,442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283％；弃权627,14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89％；回避表决1,806,560,

875股，表决通过。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同意13,519,363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7.637％；反对14,233,44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0.153％；弃权627,14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10％。

（10）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调整后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议案之日后12个月内有

效。

表决结果：同意317,458,4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528％；反对14,233,442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283％；弃权627,14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89％；回避表决1,806,560,

875股，表决通过。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同意13,519,363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7.637％；反对14,233,44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0.153％；弃权627,14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10％。

3.《关于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了《关于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根据公司对

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做出的调整，公司对《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进行相

应修订。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公告编号：2015-76）已全文

登载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该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华菱集团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314,258,4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4.565％；反对17,124,541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153％；弃权936,0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82％；回避表决1,806,560,

875股，通过了该议案。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同意10,319,363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6.361％；反对17,124,5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0.340％；弃权936,04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98％。

4.《关于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修订稿）的议案》

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了《关于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研究报

告的议案》。根据公司对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做出的调整，公司对《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相应修订。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修订稿）》

（公告编号：2015-77）已全文登载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该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华菱集团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314,258,4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4.565％；反对17,101,541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146％；弃权959,0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89％；回避表决1,806,560,

875股，通过了该议案。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同意10,319,363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6.361％；反对17,101,5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0.259％；弃权959,04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379％。

5.《关于公司与控股股东华菱集团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之补充合同的议案》

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了《关于公司与控股股东华菱集团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

同的议案》。根据调整后的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本次公司拟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不超过1,505,

376,344股股票，其中控股股东华菱集团拟认购数量不低于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10%。公司与控股股东华菱集

团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之补充合同》，对原有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中涉及非公

开发行股票价格和数量的相关表述进行调整。《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之补充合同》已全文登载在中国

证监会指定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该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华菱集团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317,462,3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529％；反对13,897,641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182％；弃权959,0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89％；回避表决1,806,560,

875股，通过了该议案。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同意13,523,263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7.651％；反对13,897,6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8.970％；弃权959,04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379％。

6.《关于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了《关于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本次发行涉及以下4个关联交易事项：（1） 关于华菱集团参与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事项；（2）关

于公司与华菱集团全资子公司湖南欣港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湖南华菱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的事

项；（3）关于公司收购湖南华菱节能发电有限公司100%股权的事项；（4）关于公司与华菱集团共同向湖南华

菱湘潭钢铁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事项。

根据公司对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做出的调整，上述第（1）项“关于华菱集团参与认购公司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事项” 及第（4）项“关于公司与华菱集团共同向湖南华菱湘潭钢铁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

的事项” 将进行相应修改。

其他关联交易事项的内容保持不变。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由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进行逐项审议，关联股东华菱集团已回避表决。具体

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华菱集团参与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事项

公司本次拟非公开发行不超过1,505,376,344股股票，华菱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将以与其他认购对象

相同的认购价格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其认购的股份数量不低于公司本次发行股票总数的10%。

表决结果：同意317,462,3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529％；反对13,955,641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199％；弃权901,0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71％；回避表决1,806,560,

875股，表决通过。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同意13,523,263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7.651％；反对13,955,6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9.174％；弃权901,04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75％。

（2）关于公司与华菱集团共同向湖南华菱湘潭钢铁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事项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部分募集资金拟用于实施华菱湘钢1*135MW超高压高温煤气高效利用发电项目、

5M宽厚板品种升级技术改造项目和优质特种合金钢线棒技术改造项目；同时，公司拟用部分募集资金偿还

华菱湘钢部分银行借款。 上述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及偿还银行借款预计使用募集资金不超过171,654.11万元，

该等资金将以委托贷款方式投入华菱湘钢。公司与华菱集团分别持有华菱湘钢94.71%和5.29%的股权。经与

华菱集团协商一致，华菱集团将同时按其持有华菱湘钢的股权比例，同步向华菱湘钢提供不超过9,587.69万

元的委托贷款资金。委托贷款年利率参照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期限为36个月，贷款期内利率保持不变，华

菱湘钢可视实际情况提前还贷。

表决结果：同意317,462,3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529％；反对13,955,641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199％；弃权901,0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71％；回避表决1,806,560,

875股，表决通过。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同意13,523,263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7.651％；反对13,955,6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9.174％；弃权901,04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75％。

7.《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修订稿）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及相关审核要求，针对公司2011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公司编制

了《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修订稿）》，同时，公司审计机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该

报告出具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天健审[2015]� 2-275号）。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修订稿）》（公告编号：2015-79）、《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

证报告》（天健审 [2015]2-275号） 已全文登载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

表决结果：同意2,123,984,5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04％；反对13,936,341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52％；弃权959,0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5％，通过了该议案。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同意13,484,563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7.514％；反对13,936,3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9.106％；弃权959,04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379％。

8.《关于公司与上海歆华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开展“银租通” 业务的关联交易议案》

本公司子公司湖南华菱湘潭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菱湘钢” ）、湖南华菱涟源钢铁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华菱涟钢” ）以及衡阳华菱钢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菱钢管” ）拟分别与关联方上海歆华融资

租赁有限公司开展“银租通” 业务，即，本公司与银行和歆华租赁三方协商一致，将原本由银行直接发放的贷

款转为由歆华租赁以售后回租名义发放，歆华租赁作为“营改增” 试点企业，为本公司开具17%税率的增值

税发票，本公司从而获得相应金额的增值税进项税抵扣，降低实际融资成本。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华菱集团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317,462,3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529％；反对13,897,641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182％；弃权959,0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89％；回避表决1,806,560,

875股，通过了该议案。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同意13,523,263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7.651％；反对13,897,6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8.970％；弃权959,04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379％。

9.《关于公司继续为华菱香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经公司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公司为子公司华菱香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菱香

港” ）的银行授信提供20亿美元担保，融资期限3年。鉴于前述担保已到期，为拓展融资渠道，降低财务费用，

公司拟继续为华菱香港银行授信提供20亿美元的担保，并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相关担保文件。

表决结果：同意2,124,023,2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05％；反对13,897,641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50％；弃权959,0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5％，通过了该议案。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同意13,523,263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7.651％；反对13,897,6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8.970％；弃权959,04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379％。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其结论性意见为：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

公司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载有公司董事、监事签名的本次大会会议记录及会议决议；

2、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为本次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全文登载在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上。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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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或新增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5年12月24日（星期四）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15年12月23日-2015年12月24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12月24日（现场股东大会召

开日）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12月23日（现场股东大会召

开前一日）15:00至2015年12月24日15:00之间的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2015年12月17日（星期四）

3、会议召开地点：河北省武安市2672厂区公司会议厅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郭士进先生

6、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185人，代表股份1,679,645,495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46.1022%。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12人，代表股份1,655,061,79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5.4275%。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73人，代表股份24,583,70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6748%。

4、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84人， 代表股份26,492,618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7272%。

5、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股东大会逐项审议并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因议案2（包括

所有子议案）、议案3、议案4、议案7涉及关联交易，因此公司关联股东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1,653,152,877股）回避了上述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71,706,22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73%；反对6,865,291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87%；弃权1,073,98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16,182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9%。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8,553,345股，占参加表决的持股5%以下中小投

资者总数的70.0321%；反对6,865,291股，占参加表决的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总数的25.9140%；弃权1,073,

98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16,182股），占参加表决的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总数的4.0539%。

2、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七届十次董事会修订稿）；

2.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同意18,547,64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0106%；反对6,891,941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0146%；弃权1,053,0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76,232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748%。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8,547,645股，占参加表决的持股5%以下中小投

资者总数的70.0106%；反对6,891,941股，占参加表决的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总数的26.0146%；弃权1,053,

0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76,232股），占参加表决的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总数的3.9748%。

2.2发行方式及对象

表决结果：同意18,545,64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0031%；反对6,893,941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0221%；弃权1,053,0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76,232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748%。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8,545,645股，占参加表决的持股5%以下中小投

资者总数的70.0031%；反对6,893,941股，占参加表决的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总数的26.0221%；弃权1,053,

0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76,232股），占参加表决的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总数的3.9748%。

2.3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表决结果：同意18,547,64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0106%；反对7,660,173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9144%；弃权28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750%。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8,547,645股，占参加表决的持股5%以下中小投

资者总数的70.0106%；反对7,660,173股，占参加表决的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总数的28.9144%；弃权284,

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0股），占参加表决的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总数的1.0750%。

2.4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18,547,64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0106%；反对6,891,941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0146%；弃权1,053,0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76,232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748%。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8,547,645股，占参加表决的持股5%以下中小投

资者总数的70.0106%；反对6,891,941股，占参加表决的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总数的26.0146%；弃权1,053,

0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76,232股），占参加表决的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总数的3.9748%。

2.5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18,547,64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0106%；反对6,466,541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4088%；弃权1,478,4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1,632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805%。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8,547,645股，占参加表决的持股5%以下中小投

资者总数的70.0106%；反对6,466,541股，占参加表决的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总数的24.4088%；弃权1,478,

4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1,632股），占参加表决的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总数的5.5805%。

2.6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18,966,04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5899%；反对6,473,541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4353%；弃权1,053,0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76,232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748%。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8,966,045股，占参加表决的持股5%以下中小投

资者总数的71.5899%；反对6,473,541股，占参加表决的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总数的24.4353%；弃权1,053,

0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76,232股），占参加表决的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总数的3.9748%。

2.7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表决结果：同意18,979,44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6405%；反对6,460,141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3847%；弃权1,053,0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76,232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748%。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8,979,445股，占参加表决的持股5%以下中小投

资者总数的24.3847%；反对6,460,141股，占参加表决的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总数的24.3847%；1,053,032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76,232股），占参加表决的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总数的3.9748%。

2.8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同意18,979,44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6405%；反对6,460,141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3847%；弃权1,053,0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76,232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748%。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8,979,445股，占参加表决的持股5%以下中小投

资者总数的71.6405%；反对6,460,141股，占参加表决的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总数的24.3847%；弃权1,053,

0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76,232股），占参加表决的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总数的3.9748%。

2.9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18,971,04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6088%；反对6,468,541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4164%；弃权1,053,0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76,232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748%。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8,971,045股，占参加表决的持股5%以下中小投

资者总数的71.6088%；反对6,468,541股，占参加表决的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总数的24.4164%；弃权1,053,

0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76,232股），占参加表决的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总数的3.9748%。

2.10募集资金用途

表决结果：同意18,979,44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6405%；反对7,128,473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9074%；弃权38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7,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21%。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8,979,445股，占参加表决的持股5%以下中小投

资者总数的71.6405%；反对7,128,473股，占参加表决的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总数的26.9074%；弃权384,

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7,900股），占参加表决的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总数的1.4521%。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七届十次董事会修订稿）；

表决结果：同意18,552,04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0272%；反对7,530,823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4261%；弃权409,7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2,9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467%。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8,552,045股，占参加表决的持股5%以下中小投

资者总数的70.0272%；反对7,530,823股，占参加表决的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总数的28.4261%；弃权409,

7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2,950股），占参加表决的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总数的1.5467%。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股份认购方签订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及补充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8,544,24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9978%；反对7,528,823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4186%；弃权419,5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2,7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836%。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8,544,245股，占参加表决的持股5%以下中小投

资者总数的69.9978%；反对7,528,823股，占参加表决的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总数的28.4186%；弃权419,

5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2,750股），占参加表决的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总数的1.5836%。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七届十次董

事会修订稿）；

表决结果：同意1,672,120,52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20%；反对7,105,423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30%；弃权419,5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2,750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0%。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8,967,645股，占参加表决的持股5%以下中小投

资者总数的71.5960%；反对7,105,423股，占参加表决的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总数的26.8204%；弃权419,

5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2,750股），占参加表决的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总数的1.5836%。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72,122,52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21%；反对7,103,423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29%；弃权419,5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2,750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0%。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8,969,645股，占参加表决的持股5%以下中小投

资者总数的71.6035%；反对7,103,423股，占参加表决的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总数的26.8128%；弃权419,

5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2,750股），占参加表决的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总数的1.5836%。

7、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七届十次董事会修订

稿）；

表决结果：同意18,535,84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9661%；反对7,535,223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4427%；弃权421,5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2,7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912%。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8,535,845股，占参加表决的持股5%以下中小投

资者总数的69.9661%；反对7,535,223股，占参加表决的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总数的28.4427%；弃权421,

5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2,750股），占参加表决的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总数的1.5912%。

8、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71,690,72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64%；反对7,535,223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86%；弃权419,5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2,750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0%。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8,537,845股，占参加表决的持股5%以下中小投

资者总数的69.9736%；反对7,535,223股，占参加表决的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总数的28.4427%；弃权419,

5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2,750股），占参加表决的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总数的1.5836%。

上述所有议案均为特别决议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具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的2/3以上投票赞成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朗山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杨柳、韩月

3、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股东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25日

证券代码：002694� � � �股票简称：顾地科技 公告编号：【2015-125】

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5年12月23日晚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广东顾地塑胶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广东顾地"）的《告知函》，内容如下：

"致：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司"）

本公司于2015年12月18日下午两点收到你公司发出的编号为20151218-1《工作联系函》，根据你公司

的说明"我司于2015年12月18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下发的 《股份冻结数据

（2015年12月17日）》及《司法轮候冻结数据（2015年12月17日）》，知悉贵司于近日解除了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11,800,000股股份"。本公司收悉你公司的上述函件后即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积极联系，并于

今日获得确认。 鉴于本公司已于近日将在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办理股票质押式融资的融资款项予以偿

还，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经在未通知本公司的情况下自行将质押的11,800,000股股份解除质押。

特此函告。

广东顾地塑胶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23日"

一、广东顾地本次解除部分股权质押的情况

广东顾地于2014年10月9日将本次解除质押的11,800,000股股份质押给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该部分

股份于2015年12月17日解除质押。详细内容请参阅公司于2014年10月14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公告 》

（公告编号：2014-060）。

二、广东顾地持有的公司股权处于质押冻结状态的累计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广东顾地持有本公司 142,146,800� 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41.13%，累计质押冻结 88,

071,420�股，占公司总股本 25.48%，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的 61.96%；累计司法冻结 142,146，800� 股，占公

司总股本 41.13%，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 100.00%；累计司法轮候冻结321,658,846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2月24日

证券代码：002694� � � �股票简称：顾地科技 公告编号：【2015-126】

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5年12月24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广东顾地塑胶有限公

司的《告知函》，内容如下：

"致：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司"）

近期，重庆涌瑞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涌瑞"）、杭州德力西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

州德力西"）、邢建亚因与本公司的股份转让争议对本公司持有贵司股份申请司法冻结，上述事项备受监管

部门、市场关注。经过本公司积极协商处理，除本公司已经通知贵司公告的本公司与重庆涌瑞已经达成和

解并经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准许重庆涌瑞撤回起诉外，其余事项均亦进入实质性解决阶段：

就本公司与杭州德力西股份转让纠纷事宜， 本公司已于2015年12月23日与杭州德力西达成和解协议，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23日主持本公司与杭州德力西进行调解，并将双方已达成的和解协议中

的相关事项记入调解笔录。杭州德力西已经当庭递交撤诉和解除对贵司股份司法冻结的申请书，广东省高

级人民法院将于近期解除对本公司持有贵司142,146,800股股份的司法轮候冻结，并裁定准许杭州德力西撤

诉。

就本公司与邢建亚股份转让纠纷事宜，本公司已于2015年12月23日与邢建亚达成和解协议，广东省高

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23日主持本公司与邢建亚进行调解，并将双方已达成的和解协议中的相关事项记

入调解笔录。邢建亚已经当庭递交撤诉和解除对贵司股份司法冻结的申请书，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将于近

期解除对本公司持有贵司142,146,800股股份的司法轮候冻结，并裁定准许邢建亚撤诉。

鉴于本公司持有贵司股权的纠纷已有妥善处理并将于近日解决完毕， 本公司拟与山西盛农投资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山西盛农"）达成涉及贵司控股权转让的合作，并于今日签署《股份转让框架协议》（请见

附件）， 以便双方进一步磋商关于股份转让事宜的具体内容及相应的法律文书。

为保障贵司及广大投资者的利益，本公司现通知贵司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就本函件所述内容予以披露。

待前述法院作出相关撤诉的裁定后，本公司将及时告知贵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函告！

附件：

1.�本公司与杭州德力西签署的《和解协议》；

2.�本公司与邢建亚签署的《和解协议》；

3.�本公司与山西盛农签署的《股份转让框架协议》。

广东顾地塑胶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24日"

公司将继续关注上述股权转让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是《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敬请投资者关注后续相关公告

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2月24日

股票代码：000751� � � �股票简称：锌业股份 公告编号：2015-041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进展暨复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公司控股股东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简称"葫芦岛有色"）的股东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

公司（简称"中冶集团"）及相关方因筹划重大事项，可能导致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公司股票已于

2015年11月26日起停牌。（详见公司于2015年11月26日披露的《重大事项停牌公告》、2015年12月17日披露

的《关于公司股权控制关系变化的补充公告》。）

日前，中冶集团与辽宁省葫芦岛市人民政府、葫芦岛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已签署《国有股权

无偿划转协议书》，中冶集团拟将其持有的葫芦岛有色24%的股权无偿划转给葫芦岛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

有限公司。在上述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完成后，葫芦岛有色的股权结构为：葫芦岛宏跃集团有限公司持股35%

不变，中冶集团持股31%，葫芦岛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持股24%，辽宁省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持

股10%不变。

上述无偿划转事项待满足相应条件和履行相关程序后实施，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根据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于2015年12月25日开市起复牌。

特此公告。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24日

股票代码：000751� � � �股票简称：锌业股份 公告编号：2015-042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可能发生变化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日前，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与辽宁省葫芦岛市人民政府、葫芦岛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已签署《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协议书》，主要内容如下：

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所持有的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24%的股权无偿划转给

葫芦岛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上述事项完成后，公司的股权控制结构图变化如下：

于洪先生和林桂娟女士为夫妻关系、一致行动人。

本次股权调整完成后，葫芦岛宏跃集团有限公司将成为葫芦岛有色的第一大股东，于洪先生将成为公

司的实际控制人。

上述无偿划转事项待满足相应条件和履行相关程序后实施，存在不确定性。

葫芦岛宏跃集团有限公司简介：葫芦岛宏跃集团于2000年11月份成立，是集矿业开发，矿山勘察设计、

工业火药、民爆化工、房地产开发、商贸、宾馆服务、建筑装饰、装潢于一体的综合性民营企业。

特此公告。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24日


